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沪发改规范〔2022〕15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燃机项目专家优选评议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上海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高效

有序推动新增燃机项目建设，市发展改革委制定了《上海市燃机

项目专家优选评议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上海市燃机项目专家优选评议办法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11月 25日



附件

上海市燃机项目专家优选评议办法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科学高效推进上海市燃机项目建设，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火

力发电建设项目专家优选评议办法（试行）》（发改能源〔2004〕2317

号）、《关于做好电力项目核准权限下放后规划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5〕2236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优选评议方式）

1、根据我市能源规划确定的燃机建设规模，如企业提出的燃机

项目建设意向超过规划建设规模，可对新增燃机项目建设实施专家优

选评议，择优选择项目和业主。

2、专家评议采用综合评分法，对申报项目进行打分排序。主要

评议内容包括企业能力、项目规划布局和场址条件、项目实施方案及

电价等要素。

第三条 （优选评议工作组织）

市发展改革委委托专业评估或咨询机构作为专家优选评议组织单

位。优选评议组织单位根据本办法制订专家优选评议实施方案，组织

开展专家优选评议工作。

第四条 （优选评议专家）

1、优选评议组织单位负责建立评议技术专家库，入选专家库的专家

包括电力规划、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方面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和管

理人员，专家库名单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专家库名单不对外公布。



2、优选评议专家组包括管理部门专家和技术专家。管理部门专

家由相关部门推荐产生，技术专家由优选评议组织单位从专家库中随

机抽取产生。所选专家应与被评议项目及申报主体无直接利害关系，

客观公正提供专业意见。评议过程中，专家不得单独与被评议单位和

个人进行接触，否则将取消其专家资格。

第五条 （专家优选评议程序）

1、发布公告。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公开发布燃机项目优选评

议通知。优选评议组织单位在门户网站公开发布具体工作实施方案，

方案包括工作流程、申报具体要求、评分方式与标准等相关信息。

2、报名申请。有意向参与优选评议的投资主体向优选评议组织单

位进行报名，并按要求编制提交项目方案和申报文件。项目所提交材

料深度应达到火电厂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度要求。

3、专家评议。优选评议组织单位组织专家开展优选评议工作，对

申报项目进行打分排序，在此基础上提出优选意见和推荐项目。

4、意见公示。专家组以书面形式出具优选评议意见，经专家组全

体专家签名后，由评议组织单位提交市发展改革委。专家意见经市发

展改革委审定后在门户网站公示。

5、公布最终结果。市发展改革委根据专家评议意见和公示情况，

在门户网站公布最终结果，并报送国家能源局。

第六条 （监督管理）

1、若企业在项目参与专家评议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可

取消该企业项目参与本次评议资格并不予核准，该企业三年内不得参



与我市能源项目竞争配置或优选工作。相关信息将记入信用档案，依

法依规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2、若项目未兑现在专家评议过程的承诺、进度严重滞后的，市

发展改革委可提出项目调整意见，报国家能源局备案后实施。

第七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自 2022年 12月 29日起实施，

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29日止。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1月28日印发


